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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维护学院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、保值增值，加强

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，提高管理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山东省省属高

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鲁教财字〔2021〕16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有资产实行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

责任到人”的管理机制。党委书记和院长分别是管理决策和执行

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院领导是资产管理执行的专职负责人。

第三条 国有资产监督检查，应当坚持部门内部监督与资产

管理职能部门监督、校内审计监督相结合，事前监督与事中监督、

事后监督相结合，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。

第四条 资产管理办公室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，负责统

一管理学院各类国有资产，履行学院国有资产管理职责，制定并

组织实施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和对学院各部门的国有资产进

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。

第五条 学院资产按照类目实行归口管理，资产归口管理部

门负责对归口管理资产的监督检查，并协助进行考核评价。

第六条 资产使用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本部门资产监督和

管理的第一责任人。要配备专职或兼职资产管理员，负责本部门

的国有资产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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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学院负责监督检查和审计的部门，要将资产管理

纳入校内监督检查和审计内容。

第八条 建立健全校内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制度和评价

体系，将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纳入学院年度考核，评价结果

与部门评优和奖惩相结合。

第九条 加强管理，明确责任，对学院各部门在管理使用

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追究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 任，造

成国有资产流失，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（一）未按其职责要求，资产管理不善，造成重大流失的。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进行清产核资、产权登记以及不如实

填报资产报表、隐瞒真实情况的。

（三）擅自变更、转让、处理资产和用于经营投资的。

（四）弄虚作假、以各种名目侵占资产和利用职权谋取私

利的。

（五）对用于经营投资的资产，不认真进行监督管理， 不

履行投资者权益、收（上）缴资产收益的。

第十条 从严落实好上级巡察、审计、督查问题整改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（资产管理办公室）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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